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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东推动民间资本阳光化，鼓励民资参与地方金融业

东营临沂开展民间融资试点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于丹 高源
骏 )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民间融资
规范发展的意见》，强调积极引
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实体经济，鼓励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地方金融业发展，并选
择东营、临沂等地开展引导工作
试点。

鼓励民资

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意见》提出，积极引导民间
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实体经济。进一步开放投资市
场，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鼓
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能源、交
通等垄断行业和领域，进入市政
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进
入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
等社会事业领域，进入现代服务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领域。

鼓励和引导企业、投资机构
通过合法途径集聚民间资本，参
与省内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重
大项目建设。通过设立政府引导
基金和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吸引
更多民间资本通过股权、债权方
式流入实体经济。

适当增加

小贷公司数量

《意见》提出鼓励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地方金融业发展。在防
范风险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小额
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村
镇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典当
行等机构数量，并鼓励已设立的
机构增资扩股，增强对民间资本
的吸纳能力。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
融机构改组设立，引导民间资本
更多进入地方金融产业。鼓励和
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适合
民间资金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
与服务。

备案交易行为

受重点保护

根据《意见》安排，选择东
营市、临沂市和省级金融创新
发展试点县(市)及民间融资活
跃、积极承担民间融资监督管
理 和 风 险 处 置 责 任 的 县 ( 市 、
区)，开展民间融资规范引导工
作试点。探索建立民间融资备
案管理制度，尝试建立民间融
资服务平台，开展民间融资登
记备案工作，在总结试点经验、
科学评估试点风险的基础上，

适时适度扩大试点区域。
鼓励民间融资组织在承诺

遵 守 相 关 规 定 后 进 行 登 记 备
案，在接受有效监管下开展正
常的业务活动；鼓励民间融资
主体对其交易行为进行登记
备案，尤其是借款规模和次
数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借 款
方进行登记备案。对登
记备案的民间融资
组 织 、民 间 融 资
交易行为，重点
予 以 保 护 和 扶
助。

肺癌等12类大病

纳入新农合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从22日在京召开的全

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
卫生服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我国继续扩大大病保障
范围，开展肺癌等12类重大疾
病的医疗保障试点工作。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2012
年将推进儿童先心病、白血
病、终末期肾病、乳腺癌、宫颈
癌、重性精神疾病、耐药肺结
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等8类
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并选取三
分之一左右的统筹地区，开展
血友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唇腭裂、肺癌、食道癌、胃癌、1
型糖尿病、甲亢、急性心肌梗
塞、脑梗死、结肠癌、直肠癌等
12类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工
作，通过临床路径与按病种定
额或限额付费同步实施，降低
这些疾病患者的实际个人自
付比例。

格融资“红线”

严禁非法集资、套取银行贷款
为了规范民间融资交易行为，

《意见》要求，民间融资交易必须守
住三条底线：一是民间融资交易中
出借方资金严格属于合法自有财
产，不得进行非法集资，不得套取
银行信贷资金；二是民间融资利率
或变相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的4倍；三是民间融资中发生不能
按期偿还借款问题，当事各方应协
商或通过诉讼途径妥善解决，不得
采取暴力等方式追债。

在民间融资交易中，提倡和
鼓励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资金

往来主要从银行转账，减少现金
交易和口头约定；提倡和鼓励民
间融资实施公证、担保、抵押、质
押等手段，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
续，降低违约风险。

严厉打击和防范民间融资中
违规违法行为。对以欺骗手段或

者以高利率为诱惑，吸收单位和
他人资金从事放贷的行为坚决予
以取缔。强化对投资类机构、担保
公司、典当行等企业的监管，防止
其借用各种名义非法从事吸收公
众存款和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
利放贷等行为。 (桑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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